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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112年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6月16日星期五  14時30分至16時30分 

貳、 地點：法務部矯正署嘉義監獄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參、 主席：召集人 鄭瑞隆 

肆、 出席人員：外部視察委員-陳巧雲、蔡宗晃、林銘珠 

伍、 列席人員：蕭瑞彰、江俊賢、許智源代、何天梁、陳美芬。 

 

陸、 會議內容: 

一、 召集人致詞 

各位委員及嘉義監獄（下稱嘉監）列席之同仁大家好，今日是112年度第2

季外部視察會議，本次會議除了聽取112年第1季會議各委員提出案由嘉監

辦理情形外，並針對本季視察重點「收容人入監調查及個別處遇計畫擬訂

之辦理情形」，請嘉監說明並由委員提出詢問問題。 

我們首先請嘉監報告112年度第1季外部視察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二、 工作報告： 

(一)112年第1季外部視察案由追蹤辦理情形： 

首先報告112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提出之案由辦理情形，112年第1季委員

計提出4案。是否持續列管或解除列管。 

112年度嘉義監獄第1季外部視察提案權責機關回覆 

案由 視察小組建議或意見 權責機關回覆 

建議本監利用大型活動（如懇

親、演講等）持續宣導外部視

察制度。 

（提案者 曾錦源委員） 

回應矯正署傳真函調查實施外

部視察制度成果，請嘉監配合

大型活動場合宣導外部視察制

度。 

本監將利用新收入監講習、場

舍公告於公布欄或辦理大型活

動時（如懇親、演講等）持續

宣導外部視察制度。 

針對教化科辦理假釋情形統計

表內容修改。 

（提案者 鄭瑞隆委員） 

辦理假釋情形因為涉及個資為

政府資訊公開法的範疇，辦理

假釋情形統計表內容應淺顯易

懂讓民眾一目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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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嘉監多向收容人宣導假釋

假釋陳報流程與要件。（提案

者 莊婉婷委員） 

收容人教育程度良莠不齊，尤

其大部分收容人教育程度不

高，可能無法了解假釋制度陳

報流程，因此建議嘉監多項收

容人宣導假釋陳報流程與要

件。 

一 教區教誨師平日於個別輔

導、場舍集體輔導或面對

面懇親等活動中，向受刑

人說明陳報假釋相關規定

與要件。 

二 針對新收、移監或累進處

遇進二級者，教區教誨師

在個別輔導時予以說明陳

報假釋相關程序。 

三 教區教誨師在受刑人陳報

假釋前會實施個別輔導，

並彙整該員提供之陳報假

釋相關資料。 

請嘉監針對假釋陳報未核准收

容人施以輔導。 

（提案者 莊婉婷委員） 

對於假釋陳報未核准收容人，

一定會有情緒上的問題，因此

建議加強輔導是類收容人，以

紓解其情緒問題，同時提供協

助，提高下次陳報假釋通過的

機率。 

一 對於假釋陳報未核准者，

教區教誨師會將「法務部

矯正署不予許可假釋決定

主要理由書」交由該員親

自收受，並施予個別輔

導，除了告知其救濟程序

之外，並提供其相關建議

與努力方向，俾以提高下

次陳報假釋通過的機率。 

二 教區教誨師對於有情緒困

擾者，除了給予正面支持

與鼓勵之外；必要時，立

即轉介本監心社專輔人

員，協助受刑人調適心

情。 

 

第一案：建議本監利用大型活動（如懇親、演講等）持續宣導外部視察制度。 

決議：解除列管。 

第二案：針對教化科辦理假釋情形統計表內容修改。 

決議：解除列管。 

第三案：建議嘉監多向收容人宣導假釋假釋陳報流程與要件。 

決議：解除列管。 

第四案：請嘉監針對假釋陳報未核准收容人施以輔導。 

決議：解除列管。 

(二)有關111年度第一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建議，矯正署回覆說明（如附件

一）。 

(三)112年第 2季重點報告【業務簡報（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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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人入監調查及個別處遇計畫擬訂之辦理情形」業務報告-由嘉監調

查分類科調查員蔡裕仁簡報。 

三、 視察委員詢答及建議事項： 

(一)、 【蔡宗晃委員提問】 

收容人處遇分為一般性處遇、治療性處遇跟保護性處遇如何分類？ 

【調查科回覆】 

根據矯正署所頒佈「深化受刑人個別處遇計畫」個別處遇根據受

刑人罪名及身心狀況來分類。如犯性侵、家暴、毒品等罪，須經

治療者，列為治療性處遇；如罹精神疾病或高齡之收容人，則列

保護性處遇，其餘為一般性處遇。如有治療性處遇又是治療性處

預知收容人則列多重性處遇。 

(二)、 【鄭瑞隆委員提問】 

治療性處遇課程是由本監師資授課或是由外聘師資？ 

【調查科回覆】 

由外聘師資來授課。 

【教化科回覆】 

經調查科擬定之治療性處遇，本監由外聘專家、學者擔任師資，

而本監蔣心理師之專業為毒品犯，亦是本監治療性處遇的師資。 

(三)、 【蔡宗晃委員提問】 

智能障礙收容人屬於何種處遇？ 

【調查科回覆】 

智能障礙收容人屬於保護性處遇。 

【衛生科回覆】 

本監智能障礙收容人採舍房作業者不多，除非有合併精神疾病之

情形，否則也是希望到工場作業，多與其他收容人互動。 

(四)、 【蔡宗晃委員提問】 

嘉監自殺防治預防如何分級？ 

【教化科回覆】 

本監自殺防治分為三級：一般收容人皆列初級預防；調查科自殺

風險評估量表顯有自殺之虞，經本監自殺防治會議決議者列為二

級；如有自殺未遂或已經有言行顯示可能會自殺者列為三級。 

【衛生科回覆】 

依據自殺防治會議決議後，三級預防作為的分別在於心社人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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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輔導的次數，這些收容人在舍房內就寢的位子，戒護科也都有

詳細標示，以利戒護人員加強觀察戒護。 

(五)、 【蔡宗晃委員提問】 

如果收容人出現自殺行為，是否會戒護外醫？ 

【衛生科回覆】 

收容人出現自殺行為如達戒送外醫程度，如割腕自殺、吞電池自

殺…監內醫療已無法處理，就會戒送外醫。一經外送就醫，衛生

局就會介入。因為一旦有自殺個案，就必須依規定通報自殺防治

中心。 

(六)、 【蔡宗晃委員提問】 

是否有收容人因為睡眠障礙，而向醫師要求開立安眠藥，會不會

因為囤積一大把安眠藥，就以安眠藥自殺？ 

【衛生科回覆】 

目前本監藥品分為一般用藥與管制藥。收容人門診看完病之後，

由醫師開立處方，嘉義榮民醫院院方依處方箋將藥品送至本監，

再由本監依照醫囑依每餐或睡前分裝。管制藥有部分如委員所提

有助眠成分。而對於收容人藥品服用，不管是一般藥品或是管制

藥，都是戒護同仁在旁眼同服藥。 

(七)、 【鄭瑞隆委員提問】 

請教嘉監如何辦理有關大型面對面接見此類的家庭支持活動？ 

【教化科回覆】 

委員提到的應該是面對面懇親。依照矯正署規劃，本監做法：每

年辦理三次面對面懇親（分別為春節、母親節和中秋節）。場地是

在本監日新堂舉辦。 

而家庭支持方案，是本監開的課程，收容人必須完成該課程，才

有參加家庭日活動的資格。家庭日活動非是單純的面對面懇親，

而是經由家庭支持方案的授課老師設計活動來加強收容人與家人

的連結。場地是在授課教室。 

(八)、 【鄭瑞隆委員提問】 

請教嘉監，參加懇親活動的對象是否都是收容人配偶？ 

【教化科回覆】 

能夠參加懇親或是家庭日活動的對象都是一樣，收容人的配偶或

是直系血親才可以參加是類活動。但是也有例外，如收容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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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亡，沒有其他親屬，舉凡同居人或其他能證明有同住事實的親

屬，我們也會讓他們參加。 

 

四、 視察報告討論： 

議題一：確認本次視察報告(112年第2季)，提請委員討論。 

說明:本次(112年第2季)視察報告中，各委員所提出之案由經彙整如下表，

提請討論與確認：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權責機關回覆 

從幼兒園餵食的藥裡含有巴

比妥成分，提醒本監注意收

容人用藥安全。 

（提案者 蔡宗晃委員） 

站在醫師立場，針對保護性處遇

收容人服藥安全，建議盤點本監

精神科用藥是否含有足以引起致

命成分或足以引起潛在的危險。 

 

製作視察主題簡報，多加入

辦理情形相片，讓外部視察

委員了解實際情形。 

（提案者 陳巧雲委員） 

建議日後有關視察主題簡報，多

加入一些辦理情形的相片。 

 

112年1月至5月專業輔導人

員晤談比率為16.4％，是否

偏低。 

（提案者 林銘珠委員） 

建議列出犯罪類型需專業人員晤

談優先順序，以提高專業輔導人

員晤談比率。 

 

家庭支持概念，是讓收容人

離開監所後如何與家人相

處，關係的調整，家庭成員

接納程度的改善，培養復歸

社會的能力。 

（提案者 鄭瑞隆委員） 

建議在現有有關家庭支持活動之

外，對於一些個案增加專業化的

家庭支持的課程或活動，修護家

庭關係。 

 

性侵犯處遇成效提會審查、

家暴犯處遇課程標準、毒品

犯與酒駕犯再犯危險評估量

表，其餘犯罪類型缺乏成效

評估標準 

（提案者 鄭瑞隆委員） 

請嘉監提出需要何種犯罪類型之

處遇計畫執行成效評估工具需

求，讓外部視察委員提供專業協

助。 

 

決議：以上本次視察報告（含提案）經本次會議出席委員確認後通過。 

議題二：有關本監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之開啟。 

說明：依據矯正署112年4月11日法矯署綜字第11202003920號辦理 。 

決議：本監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之開啟，與本監場舍意見箱開啟時間與開

啟人員一致，如有向外部視察小組陳情之案件，逕轉外部視察小組召集人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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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鄭委員提案】 

112年度第3季外部視察會議開會日期為9月22日上午10時00分 

決議：通過暫定為9月22日上午10時00分。 

 

六、 召集人(鄭瑞隆委員)結語： 

感謝今日大家參與112年度第2次召開會議，會議中針對嘉監收容人入監

調查及個別處遇計畫擬訂之辦理情形，部分委員提出的建議，請承辦人

先交出席外部視察委員確認後再由相關科室回覆。另外針對矯正署辦理

外部視察工作坊，請委員踴躍報名參加。本次會議到此結束，感謝各位

參與。 

七、 散會（16時30分） 


